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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亚铝业有限公司
性别平等和女职工权益保护报告

依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和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大亚铝业有限公司在女职工招

聘、女职工劳动保护、女职工生育或劳动保护假期以及防止女职场性骚扰等方面制定了相关规

定并落实了相关行动。

1、就业平等

平等就业权是一项重要的女性劳动权益。针对存在的诸多女性就业歧视现象，如招录中的

性别歧视、就业后的同工不同酬、职场发展歧视等，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为总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以及相关地方性法

规、规章为支撑的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措施，积极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消除

就业歧视。

1.1 在获取就业方面，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公司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

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1.2 在促进职业发展方面，公司录用女职工时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

内容。

1.3 在促进同工同酬方面，公司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全面落实男女

同工同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对从事相同工作、付出等量劳动、取得相

同劳绩的劳动者，公司要支付同等劳动报酬。

1.3.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在录用职工时，除特殊的不适合女性的职位外，

一律男女平等，公司不会采用任何方式阻碍女性就业，不会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

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1.3.2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公司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

有规定外，不会实施下列行为：

（1）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

（2）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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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4）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

（5）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

为。

1.3.3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公司已经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女职工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享

有与男职工平等的权利。

1.3.4 公司现有员工 225 人，其中女职工有 51人；中层级以上管理人员有 24 人，其中女性干

部有 4人。

2、女职工劳动保护

女职工劳动保护，是针对女职工的生理特点而进行的特殊保护。它主要研究生产过程中劳

动条件对女职工身体健康的影响及防止职业有害因素对女性生理机能的影响，以保护女职工能

够健康持久地从事生产劳动，保障育龄女职工能够孕育健康的下一代。

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女职工劳动保护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保护母性，即保护女性机能，如“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

（2）规定女职工的工作时间，如孕妇、乳母禁止加班加点及不做夜班等。

（3）禁止女职工从事危险有害作业。

（4）女性与男性有同等就业机会，同工同酬。

2.1 女职工“四期”保护是对女性生理机能变化过程即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保护。

公司已经采取措施做好以下保护工作：

（1）禁止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聘

用合同；

（2）禁止安排经期、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禁忌劳动范围的劳动；

（3）对孕期、哺乳期延长劳动时间和夜班劳动的限制；

（4）制定员工手册，对产假和哺乳假等进行规定。

2.2 女职工在经期可享受的特殊劳动保护

女职工在月经期间，正常的生理机能和肌体活动能力出现变化，身体防御能力暂被破坏，

生理波动较大，作业能力下降，工作效率降低。月经期间的女职工可以照常劳动，但不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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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的体力劳动，不能参加高处、低温、冷水等作业。公司规定了女职工在经期禁忌从事的劳

动范围：

（1）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2）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高处作业。

（3）其他法律法规不需要的作业活动。

2.3 女职工在孕期可享受的特殊劳动保护孕期主要指女性从受孕到产出胎儿的一段时间，通常

为 280 天。女职工怀孕后，体内各系统负担加重，劳动能力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应当在劳

动中获得特殊保护，以保证孕妇健康和胎儿的正常发育。

（1）公司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规定，对怀孕 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安

排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2）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3）虽然女职工孕期从事的工作可能不属于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但如果怀孕女工本人

感到不能适应孕前工作，公司会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减轻其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

劳动。

（4）对从事立位作业的女职工，还在其工作场所设休息座位。

3、生育或劳动保护假期

公司严格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和《江苏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定，女职工依法获得以下生育或劳动保护的福利性假期：

假期项目 休假天数 法规/政策条款

产假 158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难产假 加 15 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

多胞胎假 加 15 天/胎

流产假 15/42

育儿假 不少于 10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陪产假 不少于 15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哺乳假 1小时/胎/天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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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止职场性骚扰

公司对职场性骚扰实施零容忍。公司内部已经建立了职场反性骚扰合规体系，包括职场性

骚扰的预防机制、投诉举报机制和处理机制等，通过这些职场反性骚扰的合规体系，尽可能防

止或及时处理已发生的性骚扰。

4.1 性骚扰

是指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具有性本质内容的、

不受欢迎的侵权行为，该行为使当事人受到冒犯、胁迫、羞辱，导致了不良的心理感受或敌意、

不友好的工作（学习）环境。其构成要件：

一是行为具有性本质的内容；

二是行为是违背受害人主观意愿、不受欢迎的；

三是该行为是对他人人格权的侵犯，给受害人造成了不良的心理感受或敌意、不友好的工

作（学习）环境。

4.2 主要表现形式

性骚扰主要包括言语、文字、图像、肢体等形式：

4.2.1 言语形式的性骚扰：

（1）当面评论一个人身体的敏感部位；

（2）不受欢迎的性挑逗；

（3）与性有关的下流的笑话；

（4）其他不受欢迎与性有关的言语。

4.2.2 文字形式的性骚扰：多次发送带有淫秽、污辱内容的信件、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

传真等。

4.2.3 图像形式的性骚扰：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形式发送或展示色情图片和物品。

4.2.4 肢体形式的性骚扰：

（1）不受欢迎的肢体接触--包括拍、捏、抚摸、亲吻、搂抱、爱抚或者不恰当的触摸敏

感部位；

（2）要求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

（3）使用与工作相关的威胁或奖励要求性支持；




